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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穗府行复〔2020〕1236号 

 

申请人：周 XX。 

委托代理人：周 XX。 

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80号。 

法定代表人：郭昊羽，职务：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登记决定书》，向本府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本府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登记决定书》，并责令重作。 

申请人称： 

申请人是广州市荔湾北路 XX 一巷 4 号三楼的住户，今年 71

岁，住在这里已经三十几个年头了。申请人与母亲何 XX是原地址

房产的业主。1982年，申请人和母亲两人与广州市百货公司签订

了《合作建房协议》，用以改善职工住房，并报建给当时的荔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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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城市建设规划局并得到审批。由于当时申请人与广州市百货公

司双方协商是房屋建成后申请人住二楼，百货公司拥有地下和三

楼做职工宿舍用。后来由于市百货公司机构变动，将合作建房的

事交给越秀区百货公司建造房屋。房屋建成后，越秀区百货公司

的职工被分配到地下和二楼，申请人和母亲住在三楼一直没有变

动过。因为当时没及时更改协议里面商议的申请人拥有二楼产权

这一项，但申请人一直在房管局申报领取三楼的产权证，也在档

案中补递了补充协议，但没有人提醒申请人要重新备案，以致已

经备案的《合作建房协议》与申报人不符，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三十年来申请人一直领不到房产证。现在经过多方奔走，终于排

除了其他原因，申办产权证只剩下协议的楼层与双方实际使用的

楼层不符这一因素。登记中心让申请人先办理二楼的产权，市百

货公司办理地下和三楼的产权，出证后再置换。但实际上这是不

能操作的：申请人所拥有的房屋是私房，百货公司已经被兼并到

国资委，所获得的产权证是公房，私房与公房如何置换？很显然

即使申请人办理了该房产二楼的产权证，不是自己的房屋，将会

带来许多的矛盾和纠纷，是不可行的。市百货公司多年来一直有

协助申请人更换协议，出具各种证明，但是交易登记所一直说当

初报建的协议是备了案的，无法更改。走投无路，求助广州市人

民政府寻求解决的办法，能否为申请人和百货公司二十几年前的

补充协议补办备案，实事求是办好产权证。 

被申请人答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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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依

法应当不予受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

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

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

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被申请

人于 2020年 9月 10日向申请人作出《不予登记决定书》，申请

人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签收送达回证。因此，申请人于 2020 年

11月 24日提出复议申请已经超过法定 60日的申请期限，依法应

当不予受理。二、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登记决定书》的行政行为

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1988 年 7 月，周 XX、何

XX 向被申请人申请办理广州市 XX 路 XX 西 XX24 号三层的产权登

记，其提交的材料有：广州市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房地产

所有证、房地产共有权执照、合建住房协议书、身份证明等资料，

被申请人以统字 34574号受理。2001年 5月，原广州市房地产登

记所向周 XX、何 XX出具了《催办通知书》，要求补充相关资料，

但周 XX、何 XX未能补充资料，故自 2002年 1月起，原广州市房

地产登记所暂缓登记该申请处理。2020年 4月，周 XX（何 XX已

故，由周 XX）向被申请人口头提出请求重新审理广州市荔湾区 XX

路 XX一巷 4号（原地址：广州市 XX路 XX西 XX24号）三层的产

权登记，并提交了继承公证书、建筑施工图。经审查，广州市 XX

路 XX西 XX24号原产权人为周 XX、何 XX。1982年 4月，周 XX、

何 XX与广州市百货公司就拆建加层上述地址工程签订了《合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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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协议书》，工程计划为三层混合结构楼房，并约定二层全层产

权及居住权归何 XX及周 XX所有，首层及三楼以上产权归市百货

公司所有。该《合建住房协议书》已经原荔湾区房地产管理局合

建鉴证。现周 XX申请广州市荔湾区 XX路 XX一巷 4号三层的产权

登记，其申请部位与经合建鉴证的《合建住房协议书》约定的权

属部位不一致。另，根据周 XX提供的建筑施工图，该楼为三层的

混合结构，并无实测西侧第四层部位，周 XX申请按照钢筋混凝土

结构办理广州市荔湾区 XX路 XX一巷 4号三层的产权登记，欠缺

相关报建资料；且其提供的测绘图未将公共梯间部分作分摊面积

划分出来，须重新提交测绘成果报告书。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第十六条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

之规定，被申请人于 2020年 5月 7日向周 XX发出《补正资料通

知书》，要求周 XX于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补充提交

以下材料：（一）请按已鉴证的合建协议内容申请办理第二层房

屋的产权登记，再按规定办理二层和三层房屋的产权交换登记；

（二）请提供第 4层建筑的规划报建及验收资料；（三）请提供

该楼的报建文件（原件）；（四）请提供测绘成果报告书、测绘

平面图。周 XX于 2020年 5月 15日签收了该《补正资料通知书》。

2020年 5月 26日，周 XX向被申请人递交《延期申请》，被申请

人准予延期三十日。后，周 XX补充递交了遗失报建原批文内容摘

要、编号为 82-2-377号的建筑施工图，但逾期仍未就申请部位与

经合建鉴证的《合建住房协议书》约定的权属部位不一致、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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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报告等补正材料。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于 2020年 9月 10日作出《不予登记决定

书》，并于 2020年 9月 16日向申请人送达该《不予登记决定书》。

综上，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登记申请作出《不予登记决定书》的

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三、被申请人作出行

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七条，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

二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综上，申

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依法应当不予

受理。且申请人申请产权登记尚欠缺法定申请材料，因此，该申

请登记不具备办理产权登记的条件，被申请人依法作出不予登记

的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且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为此，

请求广州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

依法驳回申请人提起的复议请求。 

本府查明： 

据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于 1955年 7月 28日颁发的《房地产

所有证》（证字第 80945号）记载：房屋坐落荔湾区 XX路荔 XXXX24

号，所有权人姓名为何 XX 等二人，权利来源为 1950 年 5 月 18

日向周 XX继承，建筑种类为单隔平房，建筑面积 37.9677平方米。

《房地产共有权执照》（照字第 20593号）记载上述房屋为何 XX、

周国纶二人共有，各占二分之一份额。 

1982年 4月 22日，何 XX、周 XX与广州市百货公司签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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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住房协议书》，双方约定何 XX、周 XX 同意无偿提供荔湾北路

荔 XXXX村 24号给广州市百货公司投资拆建加层，作住宅使用。

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二楼全层产权及居住权归何 XX、周 XX 所

有，首层及三楼以上产权归广州市百货公司所有。 

据《广州市荔湾区修建杂项工程申请表》（申请表编：82-2

字第 377号）记载：申请日期为 1982年 6月 27日，修建单位（人）

为广州市百货公司、何 XX、周国纶母子合建，工程地点为荔湾北

路荔 XXXX村 24号，建筑物类别为混合，用途为住宅，层数为三

层，修建工程名称为拆建加层，面积 37.9677㎡，申请人说明事

项为市百货公司为解决落实政策回城户居住困难，与本单位职工

何 XX母子在原平房宅地按合建加层，审核意见为前墙按原有建回

与左右拉平，右边冷巷 25公分，左边冷巷 15公分。 

1988年 7月 24日，何 XX、周 XX向被申请人申请办理广州市

XX路 XX西 XX24号三楼的产权登记，其提交的材料有：广州市私

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房地产所有证、房地产共有权执照、合

建住房协议书、身份证明等资料，被申请人以登记统字第 34574

号受理。1988 年 12 月 23 日，何 XX 出具《委托书》，委托周 XX

代表其办理荔湾北路 XX路街 XX一巷 4号的房屋的分契手续。 

2001 年 5 月 6 日，原广州市房地产登记所向何 XX 等人作出

《催办通知书》，要求补充相关资料，但周 XX、何 XX 未能补充

资料，自 2002年 1月起，原广州市房地产登记所暂缓登记该申请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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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4月 11日，广东省公证处出具《公证书》[（2003）

粤公证内字第 19006 号]，载明：查被继承人何 XX 于一九九六年

七月二十日在广州市死亡，死后遗有座落在广州市 XX 路 XX 西

XX24号房屋，占有二分之一产权（另二分之一产权属周 XX名下）， 

上述房屋依法属于何 XX的个人财产。死者生前无立遗嘱，其父母

均先于其死亡。何 XX 生前与丈夫周 XX（已于一九五二年死亡）

只生育有儿子周 XX壹人，无收养子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

承法》的规定，何 XX 的二分之一房屋遗产应由其儿子周 XX 壹人

继承。继承后，周 XX占有上述房屋的全部产权。 

2005年 8月 23日，广州市百货公司（甲方）与周 XX（乙方）

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双方就变更何乙方产权地址事宜，经协

商达成以下条款：一、甲方同意乙方的产权从原荔湾北路荔 XXXX

村 24 号（现门牌荔湾路 XX 大街 XX 一巷 24号）二楼（见双方于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签定的“合建住房协议书”之第三条中

约定）变更为三楼，原产权面积不变（建筑面积 37平方米）。二、

甲方同意乙方按变更后的地址及面积办理产权划分手续。三、本

补充协议是原双方在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签定的“合建住房

协议书”的补充条款，与原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双方均依约履

行。 

2018年 9月 20日，周 XX向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彩虹派

出所提交《申请（确认）门牌呈批表》，原门牌号为 XX 路 XX 西

XX24 号，申请确认门牌号为荔湾区 XX 一巷 4 号。2018 年 9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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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彩虹派出所签字并盖章，同意确认

XX路 XX西 XX24号为荔湾区 XX一巷 4号。 

2020 年 4 月，申请人周 XX（何 XX 已故）向被申请人口头提

出请求重新审理广州市荔湾区 XX路 XX 一巷 4 号（原地址：广州

市 XX路 XX西 XX24号）三层的产权登记，并提交了继承公证书、

建筑施工图。 

被申请人经审核后，于 2020 年 5月 7 日向周 XX 发出《补正

资料通知书》，要求其于收到该通知书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补充

提交以下材料：1.请按已鉴证的合建协议内容申请办理第二层房

屋的产权登记，再按规定办理二层和三层房屋的产权交换登记；

2.请提供第 4 层建筑的规划报建及验收资料；3.请提供该楼的报

建文件（原件）；4.请提供测绘成果报告书、测绘平面图。周 XX

于 2020年 5月 15日签收了该《补正资料通知书》。2020年 5月

26 日，周 XX 向被申请人递交《延期申请》，被申请人准予延期

三十日。后，周 XX补充递交了遗失报建原批文内容摘要、编号为

82-2-377号的建筑施工图，但逾期仍未就申请部位与经合建鉴证

的《合建住房协议书》约定的权属部位不一致、测绘成果报告等

补正材料。 

2020 年 9 月 10 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登记决定书》，主

要内容为：经审核，根据你方（何 XX（已故，由周 XX 继承）、

周 XX（曾用名：周 XX）） 与广州市百货公司 1982年 4月订的《合

建住房协议书》 (以下简称“合建协议”）,首层及三楼以上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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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市百货公司所有，二楼全层产权及居住权归你方所有，该合建

协议经合建鉴证，现你申请第三层的产权登记，申请部位与合建

协议内容不一致。另查，根据编号为 82-2-377号的建筑施工图，

该楼为三层的混合结构，无实测西侧第 4 层部位，你申请按照钢

筋混凝土结构办理该房屋的产权登记，欠缺相关报建资料；且你

提供的测绘图未将公共梯问部位作分摊面积分出来，须重新提交

测绘成果报告书。《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

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

属证书；（四）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六）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必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二）项

的规定；“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

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二）买卖、互换、赠与合

同。”根据上述规定，我局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发出《补正资料

通知书》，要求你于收到该通知之日起十日内补充提交以下材料：

（一）按合建协议内容办理第二层的产权登记； (二）第 4 层的

规划报建资料； (三）该楼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报建文件； (四） 

测绘成果报告书。你于 5 月 26 日申请延期，按规定可以延期 30

天。但你逾期未予补正上述材料。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登记申请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的规定，本

局决定不予登记。被申请人于 2020 年 9 月 16 日向申请人送达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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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登记决定书》。  

另查明，1988 年 11 月 26 日，广州 XX 公司向广州市房产局

出具证明，载明：我单位周 XX同志所使用地契业主及身份证户口

部周 XX姓名都是同属壹人。申请人提交的户口本内页《常住人口

登记卡》载明周 XX 的曾用名为周 XX，登记日期为 2012 年 10 月

20日。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决定书，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议。 

本府认为：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不动产首次登记、

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记、异议登记、预告登

记、查封登记等，适用本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

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

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

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根据上述规定，被申请人作为本市不动

产登记机构，具有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责。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人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并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一）登记申请书；

（二）申请人、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授权委托书；（三）相关

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文件、不动产权属证

书；（四）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等材料；（五）与他人

利害关系的说明材料；（六）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条例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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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规定的其他材料。”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登记申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

申请人:（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申请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

列材料：（二） 买卖、互换、赠与合同。”根据上述规定，被申

请人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发出《补正资料通知书》，要求申请人

于收到该通知之日起十日内补充提交相关材料。申请人于 5月 26

日申请延期提交，按规定可以延期 30天。但申请人逾期仍未予补

正上述材料。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

项“登记申请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

不予登记，并书面告知申请人”的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登记

的决定。被申请人所作决定符合上述规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登记决定书》认定事实清

楚、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依法应予维持。申请人请求撤销

的理由不成立，本府不予支持。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

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作出的《不予

登记决定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府行政复议决定，可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

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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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